中山市教育和体育局

中山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中教体通〔2015〕109号
中山市教育和体育局 中山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关于做好我市2015年普通高校招生体检工作的通知
各镇区文体教育局（教育事务指导中心），市直属中学，有关医院：

为认真贯彻落实教育部、卫生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印发〈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教学〔2003〕3号）、《教育部办公厅、卫生部办公厅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入学身体检查取消乙肝项目检测有关问题的通知》（教学厅〔2010〕2号）、广东省招生委员会、广东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做好2012年普通高校招生体检工作的通知》（粤招〔2012〕5号）和《关于做好2015年普通高校招生体检工作的通知》（粤招〔2015〕 3 号）、卫生部《关于规范健康体检应用放射检查技术的通知》（卫办监督发〔2012〕148号）的文件精神，经广泛征求各学校及医院意见，现就我市今年普通高校招生体检的各项工作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加强领导，健全机构
普通高校招生体检工作是一项政策性、技术性和时间性很强的工作，各有关中学、卫生部门要切实加强对体检工作的领导，坚持原则，把招生体检工作作为坚持德、智、体全面考核、择优录取新生的重要环节，进一步提高认识，落实措施。要建立健全体检工作机构，指定专人负责，严格执行招生体检的有关规定，按质、按时确保体检工作顺利进行。

在体检工作中如有弄虚作假、徇私舞弊者，一经查实，立即取消考生的考试和录取资格，同时追究当事人和领导者的责任，并视情节轻重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的，市教育和体育局将会同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联合通报并报上级部门。
二、严格把关，精心组织
（一）体检点。根据文件规定，自2014年高考体检“胸透”项目改为“X线摄影”，我市统一使用DR（数字X线摄影）。根据各体检医院实际情况，与中学协商后确定体检地点（见附件2）。请各中学做好学生组织工作，安排好车辆和带队老师。常规项目在中学检测的各体检点要全力配合医院做好场地布置后勤保障，方便医生和考生体检。

（二）培训。各有关中学、体检医院要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召开招生体检工作会议，传达上级精神、做好培训工作，组织参加招生体检工作的医护人员认真学习有关文件和工作人员守则，领会文件精神，正确掌握体检标准和方法，做到统一标准、统一操作、统一填写，不偏宽、不偏严。

（三）体检。考生的体检须在在规定时间到指定体检点进行，各指定医院的主检医师应由具有副主任医师以上职称、责任心强的医生担任。我市2015年普通高校招生体检时间统一安排在4月8日至4月17日进行，具体体检工作安排见附件。

根据教育部、卫生部文件要求，取消乙肝表面抗原检测项目，保留转氨酶检测。为了保证体检质量，考生抽血检验统一安排在上午空腹进行。体检完毕后，异常转氨酶的化验结果由体检医院统一整理打印后交市教育招生考试中心。
（四）现场涂卡。根据省招委会和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规定，考生体检项目按《普通高校招生考生体格检查卡》内容进行，体检情况由体检医生现场填涂。

（五）汇总信息。录入体检信息的准确性由市教育招生考试中心和体检医院共同负责。市教育招生考试中心负责体检数据的采集录入，各体检医院需指派专人配合体检信息的采集工作，并于体检结束后两周内完成。录入考生的体检信息指的是参加体检的全体考生，包括残障考生和患有疾病需复检的考生。各体检医院需于体检工作结束后一周（4月22日前），将体检卡和异常转氨酶化验单交市教育招生考试中心。体检卡需按学校分开（考试中心要求普高学校初检时以班级为单位，中职学校以学校为单位收齐再交医院总检处），转氨酶化验单总表按照报名点中学分别打印并加盖体检医院公章。体检信息录入后，市教育招生考试中心和体检医院需对体检数据进行校验，重点检查漏检、漏登项目以及对异常体检数据的录入。初检时发现考生某些项目有异常，体检医院和学校应及时通知学生进行治疗。
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将加强对体检工作的检查指导，各体检医院要认真做好体检总结工作和统计工作。各体检医院请于4月22日前上报体检总结，报中山市教育招生考试中心和中山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医政科，以便汇总上报省教育考试院和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六）做好残疾考生的申报登记工作。《2015年普通高考残疾考生申报登记表》（见附件5）由毕业中学负责发给参加体检的残疾考生填写后，医院负责填写考生体检情况，体检结束后交市教育招生考试中心。

（七）认真组织做好复检工作。初检谷丙转氨酶异常或其他疾病经治疗后要求复检的考生，全市统一安排在6月11日-12日、15日-16日进行。考生必须按规定时间凭准考证、身份证到中山市人民医院进行复检。各中学必须指定专人到医院协助做好复检工作。

疑似或初步诊断为肺结核的考生集中于6月15日到中山第二人民医院肺科门诊指定医生复检（黎青波，7号诊室，电话88438731），地址：中山市港口镇木河迳东。

市教育招生考试中心委托中山市人民医院负责对我市考生提出异议的体检结论作出裁定。对某些疑难症状或有异议的体检结论如果有必要再作复检的，由市教育招生考试中心开具介绍信后由专人带到中山市人民医院复检。

为确保我市体检数据按时上报省教育考试院，复检结果截止更正日期为6月20日。若考生未按复检规定的时间、地点或自行检查的，复查结果无效。

三、宣传教育
通过各种形式加强对考生遵纪守法的教育，提高考生对体检工作的认识。教育考生要按照规定依时参加体检，服从体检工作人员的安排，做到在体检场所不喧哗、不嬉戏，家长不陪检。考生要自重自律，凡发现考生在体检中弄虚作假，立即取消该考生的体检资格，并将其行为记入考生诚信档案。考生不按照指定的体检医院和复检医院体检，其体检结果为无效结果。

四、考生体检守则
（一）认真填写《2015年广东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生体格检查表》中应填写的部分，字迹要工整。考生签名一律用黑色签字笔，考生必须如实用2B铅笔涂黑“既往病史”相应栏框。严禁将“体检卡”皱折、卷曲、污损，要保持平整清洁。

（二）考生体检卡上所有项目检查结束后必须将体检卡交总检处，方可离开体检场，全部项目体检结束前不得擅离体检场所。

（三）考生必须在报名所在地参加体检，并按照市教育招生考试中心统一安排并公布的招生体检时间，准时到达指定的地点接受体检。凡考生不按规定时间到指定体检点或私自到非指定的医院体检的材料一律无效。

（四）考生进入体检场所后，应服从带队人员的指挥，诚信参检，不弄虚作假，不冒名顶替、找人代检或通过各种关系走后门、徇私舞弊，违规者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五）考生如对体检工作有意见时，应通过带队老师进行反映，考生不得直接与体检医生或医务工作人员接触，更不能影响正常体检工作的进行。

（六）若考生体检中某个项目结果有异常，医生建议到医院进一步检查后下结论，考生需听从医生安排到医院确诊。

（七）因遗漏、错填体检项目，以及身高、体重等简单体检结果与客观实际不符，由考生本人提出复查申请，报名点中学汇总后经市教育招生考试中心同意，在原体检医院进行复查，复检结果经主检签字确认后，由市教育招生考试中心统一更改。此类复检结果上送要求在5月20日前完成。
复检后仍有异议者三天内再书面向市教育招生考试中心提出终检申请，统一组织终检。市教育招生考试中心委托市人民医院负责对有异议的体检结论做出裁定。如有必要复检者、由市教育招生考试中心指定开具介绍信后由专人带到市人民医院复检，否则复检结论无效。

五、体检项目与收费
根据中山市医疗收费标准，经中山市物价局核定，高考体检费为每人90元。体检费用由学校统一代收并于4月20日前交给医院（社会考生则自行缴付医院）。体检过程中需要到医院进一步确诊或复查的费用则按照物价局核定的收费标准另行支付。

六、其它事项
（一）各中学要配合体检医院要做好残疾考生的登记工作，并按照《关于做好2015年普通高考残疾考生申报登记和考前指导工作的通知》（粤残联〔2014〕79号）的要求，及时将残疾考生的名单和材料报市教育招生考试中心。

（二）报考普通高校招收中等职业学校（3＋专业技能课程证书）以及保送生、运动训练及民族传统体育专业、职教师资单招、残障生单招、高水平运动员单招、高职自主招生的考生体检工作参照以上通知精神执行。

附件：1. 中山市2015年普通高考体检组织机构
2. 中山市2015年普通高考体检安排
3. 中山市2015年普通高考招生体检工作时间表
4. 关于做好2015年普通高考考生体检工作的通知（粤招〔2015〕3 号）
5. 2015年普通高考残疾考生申报登记表

6. 2015年普通高考残疾考生汇总表
中山市教育和体育局       中山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2015年3月24日
 中山市教育和体育局办公室            2015年3月27日印发

附件1： 

中山市2015年普通高考体检组织机构

根据省招委、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做好2015年普通高考考生体检工作的通知》（粤招〔2015〕3号）文件精神和要求，结合我市实际情况，为确保我市普通高校招生体检工作顺利进行，特做如下安排：

一、组织机构
为加强领导，健全机构，我市成立普通高校招生体检工作领导小组，以医院为单位下设7个体检组，具体安排如下：

中山市普通高校招生体检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周  信（市教育和体育局副局长）
曾庆文（市教育和体育局副局长）

杨汉东（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副局长） 

副组长：

肖业恒（市教育招生考试中心主任）

邱勇军（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医政科科长）

魏亚敏（市教育招生考试中心副主任）

黄思哲（市教育局卫生保健所副所长）

成  员：

罗  玲（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医政科干部)

庄楚璇 （市人民医院康体保健中心副主任）

何希俊 （市中医院保健科主任）

陈宇明 （市博爱医院预防保健科主任）

张伟耀 （小榄人民医院体检中心副主任）

崔兰英 （市第二人民医院体检中心主任）

罗顺添 （陈星海医院体检中心主任）

王冠良 （黄圃人民医院体检中心主任）
刘晓凯 （市教育招生考试中心干部）

二、体检医院
中山市人民医院、中山市中医院、中山市博爱医院

中山市小榄人民医院、中山市陈星海医院、中山市黄圃人民医院、中山市第二人民医院（X线摄影异常复检）

三、其他
各有关中学和体检医院高考体检工作领导小组由中学负责人及体检医院部门主管人员组成。市教育招生考试中心联系电话：89989283，传真电话：89989290。

附件2：      中山市2015年普通高考体检安排

1.中山市人民医院体检安排（4月9-17日）
	体检时间
	学校名称
	体检人数
	总人数
	体检地点

	4月9-10日
	中山市华侨中学
	1374
	1599
	中山市人民医院康怡特诊中心

	
	社会报名点（港口）
	225
	
	

	4月11日
	杨仙逸中学
	530
	739
	

	
	社会报名点（招办1、招办2）
	209
	
	

	4月12-14日
	实验中学
	1486
	1840
	

	
	实验中学(西藏班)
	44
	
	

	
	社会报名点（东区）
	310
	
	

	4月15-17日
	中山纪念中学
	1533
	1920
	

	
	中山纪念中学（主校区）
	122
	
	

	
	社会报名点（南朗）
	191
	
	

	4月17日
	南朗理工学校
	74
	
	


2.中山市中医院体检安排（4月8-14日）
	体检时间
	学校名称
	体检人数
	总人数
	体检地点

	4月8-9日
	中山市龙山中学
	1105
	1268
	中山市

新中医院

	
	社会报名点（沙溪）
	101
	
	

	4月9日
	体育运动学校
	62
	
	

	4月10-11日
	中山市第一中学
	1539
	1651
	

	
	社会报名点（石岐）
	113
	
	

	4月12日
	广东博文学校
	339
	860
	

	
	东区中学
	521
	
	

	4月13日
	沙溪理工学校
	201
	842
	

	
	华师中山附属中学
	641
	
	

	4月14日
	中山中专
	655
	695
	

	
	港口理工学校
	40
	
	


3.中山市博爱医院体检安排（4月9-12日）

	体检时间
	学校名称
	体检人数
	总人数
	常规项目检测地点
	DR检测地点（时间另行安排）

	4月9-10日
	濠头中学
	1007
	1310
	濠头中学
	由博爱医院安排

	
	社会报名点（开发区）
	30
	
	
	

	4月10日
	开发区理工学校
	139
	
	
	

	
	中山市卓雅外国语学校
	134
	
	
	

	4月11-12日
	中山市桂山中学
	933
	1410
	桂山中学
	

	
	社会报名点（三乡）
	142
	
	
	

	4月12日
	中山市三乡理工
	204
	
	
	

	
	中山市坦州理工学校
	131
	
	
	


4.中山市小榄人民医院体检安排（4月8-10日）

	体检时间
	学校名称
	体检人数
	总人数
	常规项目检测地点
	DR检测地点（时间另行安排）

	4月8-9日
	中山市小榄中学
	1024
	1192
	小榄中学


	小榄人

民医院


	
	社会报名点（小榄）
	168
	
	
	

	4月10
	中山一职
	126
	462
	
	

	
	建斌中等职业学校
	149
	
	
	

	
	中山市横栏中学
	158
	
	
	

	
	东凤理工学校
	72
	
	
	


5.中山市陈星海医院体检安排（4月8-9日）
	体检时间
	学校名称
	体检人数
	总人数
	常规项目检测地点
	DR检测地点（时间另行安排）

	4月8日
	东升高级中学
	671
	708
	东升高中
	陈星海

医院

	
	社会报名点（东升）
	37
	
	
	

	4月9日
	古镇高级中学
	528
	528
	古镇高中
	


6.中山市黄圃人民医院体检安排（4月8-9日）
	体检时间
	学校名称
	体检人数
	总人数
	常规项目检测地点
	DR检测地点（时间另行安排）

	4月8-9日
	中山市第二中学
	1095
	1226
	中山二中
	黄圃人民医院

	
	社会报名点（黄圃）
	118
	
	
	

	4月9日
	联翔学校
	13
	
	
	


7.复检安排表（6月11-12日、15-16日）
	学校名称
	复检日期
	复检地点

	中山市横栏中学
	中山市建斌中等职业学校
	6月11日
	市人民医院康体保健中心二楼

	中山市小榄中学
	中山市东升高级中学
	
	

	中山市东凤理工学校
	中山市古镇高级中学
	
	

	中山市联翔学校
	第一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广东博文学校
	社会报名点（小榄）、（东升）
	
	

	中山市东区中学
	中山市坦州理工学校
	6月12日
	

	中山市龙山中学
	中山市第二中学
	
	

	中山市三乡理工
	中山市沙溪理工学校
	
	

	中山市卓雅外国语学校
	中山火炬开发区理工学校
	
	

	社会报名点（黄圃）
	社会报名点（沙溪）
	
	

	中山市第一中学
	中山市港口理工学校
	6月15日
	

	中山市杨仙逸中学
	中山市华侨中学
	
	

	中山市濠头中学
	华师中山附属中学
	
	

	社会报名点（开发区）
	社会报名点（港口）
	
	

	社会报名点（招办1、招办2）
	社会报名点（石岐）
	
	

	中山纪念中学
	中山市实验中学
	6月16日
	

	中山市桂山中学
	中山市中等专业学校
	
	

	中山市南朗理工学校
	社会报名点（东区）
	
	

	社会报名点（南朗）
	社会报名点（三乡）
	
	


附件3：  中山市2015年普通高考招生体检工作时间表
	序号
	工作项目
	工作内容与要求
	完成日期

	1
	打印体检表
	市教育招生考试中心负责打印各中学体检表。
	3月31日前

	2
	中山市高考体检

工作会议
	参加人员：卫生和计划生育局负责人，市教育局保健所、市教育招生考试中心负责人、医院和体检中学负责人各一名。
	另行通知

	3
	校对体检卡
	学校必须认真组织学生校对体检卡信息并按要求填涂体检卡表头，各中学做好体检分组和体检前培训。
	4月3日前

	4
	高

考

招

生

体

检
	1.各学校要指定负责教师和校医按规定时间带考生到指定地点参加体检，并事前做好纪律教育。体检点要设门岗值勤和专人维持秩序。

2.医院和体检点中学要做好体检场地的布置工作和人员安排。

3.体检工作人员凭证出入，无关人员、考生和家长严禁进入体检场地。

4.各科主检医师要查对体检卡的照片与考生本人是否相符，如发现不符者，应拒绝其体检并及时向市教育招生考试中心汇报。

5.体检卡、检验单要指定专人传递，集中收存，严禁考生自带。

6.X线摄影要指定高年资专职医师负责，不能随便轮换。检测时要按顺序逐个对照检查，以防漏检或作弊。

7.复查体检的规定：

(1)考生要求复查必须市体检领导小组及总检医师集体研究同意。

(2)有下列情况者，可考虑给予复查：

①遗漏或错填体检项目。

②体检结果与客观实际不符。

8.要求每天体检当天小结，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9.体检卡的填涂要严格按广东省普通高考考生体检检查卡的范例进行。

10.医院栏目必须盖医院公章。

11.疾病名称、化验结果和体检结论，要用中文书写，不能用符号代替。

12.各项检查完毕，医师必须签名。
	4月8-17日

	5
	负责复核考生

体检卡的工作
	1.各科医师有无签名。

2.体检卡有无漏涂、错涂、涂改不规范等。

3.有否疑点；属弄虚作假的，取消录取资格并追究有关人员责任。
	4月13-22日

	6
	交体检卡到市教育招生考试中心
	体检后各医院将所有考生的体检卡，交市教育招生考试中心高考办公室312，联系电话：89989283。
	4月22日前

	7
	写好总结

做好统计
	各医院应及时按要求认真做好高考体检工作总结，打印成书面材料连同体检报表送市教育招生考试中心汇总并上报。
	4月22日前

	8
	采集体检信息
	由中山市教育招生考试中心和体检医院共同完成体检信息采集
	4月22日

-4月30日

	9
	打印体检

信息校对表
	各中学到市教育招生考试中心领体检卡及体检数据，打印体检信息校对表，给学生校对，签字。若体检信息校对有误需修改，请将体检卡连同体检信息修改表传真至教育招生考试中心89989290。
	4月30日

	10
	复检
	X线摄影复检安排在市第二人民医院肺科门诊指定医生检测（黎青波），其他项目复检安排在市人民医院康体楼二楼，详见复检安排时间表。
	6月11-16日


附件4：
	广东省招生委员会
	文件

	广东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粤招〔2015〕3号


关于做好2015年普通高校
招生体检工作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及顺德区招生委员会、卫生计生局（委），各县（市、区）招生委员会、卫生计生局，各普通高等学校：

为了做好2015年普通高校招生体检工作，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2015年普通高校招生体检工作按照《关于做好2012年普通高校招生体检工作的通知》（粤招〔2012〕5号）执行。相关工作的要求及具体时间对应调整为2015年。

二、根据原卫生部《关于规范健康体检应用放射检查技术的通知》（卫办监督发〔2012〕148号）文件精神，为进一步规范高考考生体格检查，对体检项目、检查手段、收费等问题，请各市按卫生部门的相关要求执行。

三、2015年普通高校招生体检录入数据的有关设备由体检医院与当地招生办公室协商解决，录入数据的准确性由体检医院和当地招生办公室共同负责。各市招生办公室需对体检数据进行校验，重点检查漏检、漏登项目，确保数据准确无误。

四、2015年普通高校招生体检时间安排在4月1日－20日进行，具体时间由各地级市确定。6月16日-17日为体检复检时间。复检结果需修正的，请由地级市招生办公室于6月20日前报省招生办公室。考生对复检结果仍有异议的，应于接到复检结果后15日内通过当地招生考试机构逐级向省招生办提出复检申请，由省招生办指定的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对有异议的体检结果作出最终裁定。

体检工作结束后，各市应认真做好总结工作，并将总结材料于6月30日前上报省卫生计生委医政处和省招生办公室。各普通高校在新生入学后要严格按照体检标准对新生进行身体复查，并于12月25日前将复查情况报省招生办公室。

五、体检医院要采取切实有效措施，落实责任制，组织好高校招生体检工作。体检医生必须实事求是、认真细致对考生进行体检，如实记录考生体检情况，不得漏检、错检体检项目，更不得故意隐瞒考生身体真实情况。对在高校招生体检中因不负责任造成考生体检信息重大失误的医院、医生，将进行通报批评。各地方招生办和地方卫生部门要加强对高校招生体检工作的监督检查。

六、报考普通高校招收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3+专业技能课程证书）以及保送生、运动训练、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职教师资单招、残障生单招、高水平运动员单招、高职自主招生、五年一贯制高职和中高职衔接三二分段招生的考生体检工作参照以上通知精神执行。
广东省招生委员会    广东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2015年3月18日
附件5：

2015年普通高考残疾考生申报登记表

	姓名
	
	性别
	
	年龄
	
	民族
	

	身份

证号
	
	考生号
	

	毕业

学校
	

	家庭

联系

地址
	__________市__________县（市、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邮政编码：      
	联系

电话
	（区号）

	既往病史（或残疾原因）
	

	以上由考生本人如实填写。 

	残

疾

类

别
	肢  体  残  疾

	
	上肢
	下肢
	脊柱畸形
	株儒
	其他

	
	左肢
	右肢
	双肢
	左肢
	右肢
	双肢
	
	
	

	
	
	
	
	
	
	
	
	
	

	
	行走是否需要辅助工具：否 □；  是 □（拐杖□ 轮椅□ 其他□）

	
	听 力

残 疾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

（是否佩戴助听器：是 □；否 □）

	
	言语残疾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

	
	视力残疾
	低视力 □ ；盲□

	体检医院意见
	（加盖公章）

	当地招办意见
	              （加盖公章）
	当地残联意见
	（该生是否领取残疾人证）

     （加盖公章）


  填表说明：1.本表由考生本人和体检医院填写。考生必须如实填写本人基本情况及

既往病史。医院负责填写考生体检情况。

2.本表由县(市、区)招生办和残联按要求备案和上报。 

附件6：
	2015年普通高考残疾考生汇总表

	填报单位（公章）：
	

	序号
	考生姓名
	考生号
	科类
	毕业学校
	联系电话
	手机号码
	残疾类别
	残疾等级
	残疾人证号

	　
	
	　
	　
	
	　
	
	　
	
	　

	　
	
	　
	　
	
	　
	
	　
	
	　

	　
	
	　
	　
	
	　
	
	　
	
	　

	　
	
	　
	　
	
	　
	
	　
	
	　

	　
	
	　
	　
	
	　
	
	　
	
	　

	　
	
	　
	　
	
	　
	
	　
	
	　

	　
	
	　
	　
	
	　
	
	　
	
	　

	　
	
	　
	　
	
	　
	
	　
	
	　


填表说明：1.本表由县（市、区）招生办填写，一式两份，由当地招生办和残联分别备案，并把加盖公章的复印件分别报上级招生办和残联；2.各地级市残联负责把汇总表格电子版发送至邮箱gdcljjb@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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